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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

函》，现就问询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业绩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5.17亿元，

同比增长14.61%，其中电解铝业务收入33.14亿元，同比上升14.13%，而2022年

8月，两家主要产能子公司广元林丰铝电和广元高精铝材部分停产，截至报告期

末复产进度约为80%；煤炭业务收入4.08亿元，同比上升119.04%，而2022年9月

起，豫联煤业控股煤矿停产整顿，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复产。同时近三年公司国外

收入分别为21.28亿元、51.46亿元、78.35亿元，分别同比上升21.85%、141.82%、

52.27%。 

请公司：（1）补充披露林丰铝电和广元高精铝材停产情况对报告期内电解

铝生产销售的具体影响，并结合报告期电解铝总产量、自用量、对外销售量、产

能利用率，以及同比变动情况，说明是否具有合理性；（2）结合报告期铝价变

动、产能受限及产销量情况量化分析电解铝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3）补充披露上述煤矿停产对报告期煤炭业务收入的具体影响，并结合煤炭期

初库存量、产量、自用量、销售量，以及煤炭价格变动情况，量化分析报告期煤

炭收入同比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4）补充披露近三年海外业务开展情况，

以及区分业务类型的前五大客户名称、销售金额、产品类型及合作时间等，并结

合主要产品销售数量及价格变动情况，量化分析国外营业收入近年连续大幅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一）电解铝业务： 

截至2022年末，公司电解铝产能共75万吨/年，其中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孚铝业”）电解铝产能25万吨/年位于巩义地区，广元市林丰铝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林丰铝电”）电解铝产能25万吨/年位于四川广元地区，广

元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高精铝材”）电解铝产能25万吨/年位于

四川广元地区。2022年12月31日公司将广元高精铝材资产、负债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但2022年1-12月收入及成本不在公司合并报表反映，因此，2022年度广元高

精铝材产量16.45万吨，销量15.98万吨，未合并在公司2022年度报告电解铝业务

中。公司电解铝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概况 

序号 公司名称 产能 
2021年度 

产能利用率 

2022年度 

产能利用率 

1 中孚铝业 25万吨/年 91.01% 91.58% 

2 广元林丰铝电 25万吨/年 103.28% 74.13% 

2、2021年及2022年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2年较2021

年同比变化 1-6月 7-12月 小计 1-6月 7-12月 小计 

1 中孚铝业 11.28 11.47 22.75 11.35 11.54 22.89 0.62% 

2 广元林丰铝电 12.75 13.07 25.82 12.78 5.75 18.53 -28.22% 

3 总计 24.03 24.54 48.57 24.13 17.29 41.43 -14.71% 

广元林丰铝电2022年产量较2021年产量下降，主要为2022年8月起四川省限

电政策影响部分电解槽停产所致。 

3、2021年及2022年销量情况 

单位：万吨 

序号 公司名称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同比变

化 自用 外销 小计 自用 外销 小计 

1 中孚铝业 19.90 2.86 22.75 20.25 2.64 22.89 0.62% 

2 广元林丰铝电 13.01 12.80 25.81 5.40 14.01 19.41 -24.79% 

3 总计 32.90 15.66 48.56 25.65 16.66 42.30 -12.89% 



公司2022年年报披露电解铝业务收入33.14亿元，主要为电解铝产品对外销

售收入29.70亿元和阳极碳块对外销售收入3.38亿元。2022年度电解铝对外销售量

为16.66万吨（不含委托加工），较2021年度增加1万吨，主要为广元林丰铝电2022

年在广元当地销售铝液增加1.30万吨；另2022年度上海有色网均价19,938.72元/吨

（含税），较2021年度同比增加5.51%，因此2022年度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二）煤炭业务 

2022年度，公司具有225万吨/年煤炭开采产能，控股子公司分别为：郑州广

贤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贤工贸”）、郑州市慧祥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慧祥煤业”）、郑州磴槽企业集团金岭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岭煤业”），

具体情况如下： 

1、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概况 

序号 公司名称 产能 2021 年度产能利用率 2022 年产能利用率 

1 金岭煤业 120 万吨/年 35.45% 58.09% 

2 广贤工贸 60 万吨/年 4.38% 30.90% 

3 慧祥煤业 45 万吨/年 6.07% 22.11% 

 合计 225 万吨/年 21.29% 43.64% 

2、2021年及2022年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序号 公司名称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同比变化 

1-6 月 7-12 月 小计 1-6 月 7-12 月 小计 

1 金岭煤业 20.68 21.85 42.54 46.26 23.44 69.71 63.88% 

2 广贤工贸 1.41 1.22 2.63 12.22 6.32 18.54 605.57% 

3 慧祥煤业 1.09 1.65 2.73 7.00 2.95 9.95 264.13% 

 总计 23.18 24.72 47.90 65.49 32.71 98.20 105.02% 

2021年受政策性影响，公司煤矿产能利用率极低，全年只有21.29%。2022

年1-8月份公司正常生产，2022年9月开始停产整顿，全年产能利用率43.64%较

去年同期明显提高。 

3、2021年及2022年销量情况 

 



单位：万吨 

序号 公司名称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同比变化 
自用 外销 小计 自用 外销 小计 

1 金岭煤业 11.65 30.98 42.63 17.42 53.86 71.28 67.21% 

2 广贤工贸 2.63 0 2.63 18.40 0 18.40 600.27% 

3 慧祥煤业 5.14 0 5.14 9.95 0 9.95 93.53% 

 总计 19.42 30.98 50.40 45.77 53.86 99.63 97.68% 

公司2022年年报披露对外煤炭业务收入4.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

因为：一方面是产能利用率提高，2022年煤炭对外销售量为53.86万吨，较2021年

增加22.88万吨；另一方面，2022年度市场煤炭价格处于高位运行，公司2022年煤

炭对外销售均价855.85元/吨（含税），同比增加25.98%。 

（三）出口业务 

公司铝精深加工出口产品主要为铝制易拉罐用铝合金卷材，包括罐体料、罐

盖料、拉环料等。为提升公司铝精深加工业务盈利能力，近年来公司不断调整产

品结构及国内外市场销售结构，出口保持增长态势。2020年-2022年，实现产品出

口销量分别为13.89万吨、23.42万吨、30.57万吨。公司铝加工产品出口销售采用

“铝基价（伦敦金属交易所，简称LME）+加工费”的定价模式。近年来，LME价

格持续上涨，2020-2022年LME平均铝价分别为1,701.76美元/吨、2,475.49美元/吨、

2,706.99美元/吨。受出口销量增加及LME铝价上涨影响，2020年-2022年公司出口

销售收入分别为21.28亿元、51.46亿元、78.36亿元。 

公司近三年国外前五大客户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客户 产品 金额 合作开始时间 

2020 年 

日本金属贸易商 罐体料/罐盖料 78,112.04 2019 年 

东南亚制罐企业 罐体料/罐盖料 55,225.70 2018 年 

欧洲制罐企业 罐体料/罐盖料 37,406.82 2016 年 

澳洲制罐企业 罐体料/罐盖料 18,146.66 2019 年 

非洲制罐企业 罐体料 7,531.21 2020 年 

2021 年 

日本金属贸易商 罐体料/罐盖料 130,524.40 2019 年 

东南亚制罐企业 罐体料/罐盖料 119,185.20 2018 年 

日本金属贸易商 罐体料/罐盖料 84,185.18 2021 年 

欧洲制罐企业 罐体料/罐盖料 51,773.71 2016 年 

澳洲制罐企业 罐体料/罐盖料 37,004.19 2019 年 

2022 年 东南亚制罐企业 罐体料/罐盖料 142,722.75 2018 年 



日本金属贸易商 罐体料/罐盖料 106,973.20 2019 年 

日本金属贸易商 罐体料/罐盖料 102,143.33 2021 年 

欧洲制罐企业 罐体料/罐盖料 85,687.70 2016 年 

澳洲制罐企业 罐体料/罐盖料 63,470.17 2019 年 

二、关于收入确认政策调整。年报显示，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公司部分营业

收入应以净额法反映，公司对2022年前三季度收入和成本同时进行抵消。经测算

影响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约6.05亿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由总额法改为净额法

的业务类型，并结合相关业务的上下游合同约定主要条款、交易实质等情况，说

明由总额法改为净额法确认收入的原因以及判断依据；（2）结合该业务在以前

年度开展的情况，说明以前年度相关业务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是否需要进行会计差错更正。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2022年前三季度由总额法改为净额法的业务为公司与河南中力明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中力明”）之间的业务。 

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向河南中力明销售6.03亿元，其中公司外部采购铝锭等

销售0.53万吨计0.93亿元，子公司中孚铝业自产铝液销售2.77万吨计4.93亿元，子

公司河南中孚技术中心有限公司自产合金销售等0.073万吨计0.17亿元；公司采购

河南中力明扁锭、圆棒等产品共5.43万吨计10.48亿元。 

由于公司生产铝精深加工产品采用以销定产模式，下游客户对原材料有特殊

品质要求，因此公司通过外部采购铝锭等为河南中力明提供部分原材料，2022年

子公司中孚铝业与河南中力明签订的铝液销售合同中约定“需方应按当天用量及

用铝比例份额接收供方铝液”；公司与河南中力明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约定“为保证

所供产品质量，供方需使用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供应的铝液进行生产，不足部

分由需方提供或指定第三方供应”，且在违约责任条款中约定“如需方违约不购买

供方供应的产品，应赔偿由此给供方造成的损失”。由于公司提供了采购扁锭生

产的主要原材料，故2022年末公司按照以购销合同方式进行的委托加工收入确认

的相关规定，根据业务实质将该部分原材料销售收入和对应采购成本进行了抵消，

同时按照谨慎性原则，对公司与河南中力明的产品销售收入和对应成本进行了抵

消，将公司前三季度按净额法确认和列报营业收入和成本，避免出现虚增收入情

形。 

2021年公司向河南中力明销售铝液0.35万吨，收入0.67亿元；公司采购河南

中力明扁锭共0.46万吨计0.94亿元。由于2021年公司与河南中力明为首次合作，



公司无法判断河南中力明生产的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公司也不能承担其产品生产

的风险，因此在与河南中力明开展合作时，销售及采购合同均按照独立合同执行，

具体为： 

1、子公司中孚铝业向河南中力明销售铝液后，河南中力明可以按照自身意

愿使用或处置该部分铝液，同时承担铝液价格变动的风险和铝液毁损灭失的风险，

能够取得与该产品所有权有关的报酬，未约定必须接收供方铝液，属于独立的销

售合同； 

2、公司向河南中力明采购铝产品时，未约定必须使用中孚铝业供应的铝液，

并未对外采购铝锭等原材料销售给河南中力明；也未约定回购义务和违约责任。 

因此公司2021年度按购销合同以总额法确认了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但根据

业务实质应认定为以购销合同方式进行的委托加工，以净额法确认和列报营业收

入和营业成本，形成前期差错，故追溯调整2021年度财务报表，并已披露《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数据，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产生影响。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营业收入                 -6,702.66  

营业成本                 -6,702.66  

以上业务未达到财务报表重要性水平，公司2021年-2022年重要性水平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重要性水

平标准 

2022 年 2021 年 

总金额 
按最低标准计

算重要性水平 
总金额 

按最低标准

计算重要性

水平 

总资产 0.5%-1% 2,419,137.04 12,095.69 2,182,735.78 10,913.68 

营业收入 0.5%-1% 1,751,667.97 8,758.34 1,528,336.50 7,641.68 

税后净利润 5%-10% 144,683.45 7,234.17 157,595.71 7,879.79 

三、关于受限货币资金。年报显示，公司受限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15.89亿

元，受限原因除保证金外，近两年新增存单情形。另外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

15.88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期末余额15.71亿元，信用证余额0.17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保证金具体金额，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或信用证



进行交易的前五名交易对手方、交易内容、交易金额等，并说明公司现存票据规

模、相关业务模式是否与保证金相匹配，保证金比例是否符合行业整体情况和公

司自身资信情况，是否存在变相为其他方提供保证等情况；（2）公司存单的具

体金额、形成背景、期限、利率、存放银行名称等，并说明是否存在存单质押融

资情形。如是，进一步说明存单质押银行、融资金额、主要合同条款以及是否存

在与控股股东在同一银行统一授信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保证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44,518.37  

 信用证保证金                       965.89  

 保函保证金                       654.49  

 煤业复垦费保证金                     4,438.08  

 期货保证金                     4,609.32  

 其他                     3,753.69  

合计                  158,939.84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14.45亿元全部存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直接

存入银行保证金账户0.72亿元，以定期存单形式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签发银行承兑保证金为13.73亿元，年利率2.1%-4.18%。 

公司原辅材料采购和设备款、工程款支付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可以使用一定

比例的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公司出口业务现汇结算较多，为提高收益，公司以大

额存单质押的形式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对外支付。2022年

12月末，公司应付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5.79亿元，扣除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持有

的银行承兑汇票0.07亿元后，合并报表反映应付票据金额为15.72亿元，该应付票

据保证金比例为100%，其中存入银行的保证金为14.45亿元，公司期末应收银行

承兑汇票质押1.34亿元。该业务模式的保证金比例符合银行业务和公司自身资信

情况，不存在变相为其他方提供保证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并未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银行账户和授信融资。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应付票据交易前五名为： 

单位：万元 

分类 银行 出票人 收款人 款项性质 金额 



银行承

兑汇票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高精

铝材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款  138,205.96  

银行承

兑汇票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高精

铝材有限公司 

中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设备款    9,694.10  

银行承

兑汇票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高精

铝材有限公司 

巩义市兴业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款    2,340.00  

银行承

兑汇票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高精

铝材有限公司 

中创基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款    2,102.22  

信用证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高精

铝材有限公司 

德国斯坦豪夫

轧辊有限公司 
备件款      990.21  

合计      153,332.50  

其中高精铝材签发给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13.82亿元用途分别为： 

1、用于对外支付材料款、设备款等共计13.6亿元； 

2、支付其他子公司后贴现0.15亿元; 

3、期末未对外支付票据0.07亿元。 

2023年1-3月部分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应付票据

为7.56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7.33亿元，信用证为0.23亿元。 

四、关于存货。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21.93亿元，同比增长19.51%，

其中在产品11.03亿元，同比增长15.14%；库存商品2.38亿元，同比增长39.18%；

发出商品2.13亿元，同比增长22.41%。另外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为

3,726.27万元。 

请公司：（1）分类型补充披露存货的具体构成、库龄，说明报告期末存货

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变动情

况等，分产品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3）分产品补充披露在

产品的成本构成，并结合成本归集具体情况说明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的占比是否与同类型产成品存在明显差异，是否与前期在产品存在明显差异，如

是，请详细说明原因及合理性；（4）补充披露发出商品期后结转情况，是否均

已按照合同约定条款予以正常结转，如存在异常请说明具体原因；（5）说明公

司的存货盘点制度、报告期内发出商品和库存商品的盘点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存

货的盘点范围、盘点方法、盘点结果等。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1、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60,774.96 591.90 60,183.06 47,403.33 1,484.49 45,918.84 

库存商品 24,235.08 475.35 23,759.73 17,160.45 30.78 17,129.67 

在产品 112,942.21 2,659.02 110,283.20 96,047.55 212.66 95,834.89 

发出商品 21,282.28 0.00 21,282.28 17,418.20 0.00 17,418.20 

委 托 加 工

物资 
3,825.01 0.00 3,825.01 7,155.01 0.00 7,155.01 

合计 223,059.55 3,726.27 219,333.28 185,184.54 1,727.94 183,456.60 

公司存货库龄在 3 个月以内的占比 97.20%，3 个月以上的占比 2.80%，不存

在存货积压情况。 

公司 2022 年末存货增加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 2022 年末合并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含其子公司广元高精

铝材）影响存货增加 2.76 亿。 

（2）公司铝精深加工存货增加。近年来公司产品国内外销售订单充足，为

满足客户订单的及时足量交付，公司原材料等备货充足。同时，鉴于铝精深加工

工艺流程较长，需经熔铸、锯铣、热轧、冷轧、精整等多道工序，生产周期约为

35-50 天左右，造成期末在产品账面金额较大。 

2、计提存货减值准备情况 

2022 年一季度铝价维持震荡上行态势，最高涨至 23,860 元/吨（含税价），

二季度开始随着上海等多地运输受到较大阻碍，铝价逐步下跌，下半年铝价一直

在 18,500 元/吨（含税价）左右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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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氧化铝价格整体呈小幅下跌态势，下半年采购到厂价在 3,000 元/吨

（含税价）左右波动。2022 年阳极碳块价格从年初开始持续上涨，2022 年 6 月

最高达到 7,545 元/吨（含税价），但到 12 月出现了小幅回调，较 11 月下降了 220

元/吨（含税价）。  

公司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原则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当其可变现净

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原材料主要为原煤、氧化铝、阳极碳块、铝锭、石油焦等，2022 年末主

要为原煤、石油焦、阳极碳块价格下跌，期末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06 亿。 

公司在产品主要为槽存铝液、槽存氧化铝、槽存阳极碳块、热轧卷、冷轧卷

等，期末跌价准备主要为广元林丰铝电和广元高精铝材部分电解槽停产后产量减

少，固定费用增加，影响成本上升，导致期末槽存铝液、槽存阳极碳块账面价格

高于可变现价格所致，期末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27 亿。 

公司库存商品主要有热轧卷、冷轧卷、铝锭、铝轮毂等，2022 年计提跌价准

备主要为下属子公司安阳高晶有限公司库存铝轮毂成本及广元林丰铝电库存铝

锭成本高于可变现价格所致，期末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05 亿。 

3、在产品成本构成对比： 

2022 年末公司在产品成本构成与同类型期末产成品（含库存商品和发出商

品）成本构成无明显差异，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分产品 
2022 年末在产品 2022 年末产成品 

成本构成项目 金额 占比 成本构成项目 金额 占比 

电解铝 

直接材料及动力 57,676.50  90.20% 直接材料及动力 2,611.58 87.15% 

直接人工 2,667.39  4.17% 直接人工 176.37 5.89% 

制造费用 3,601.99  5.63% 制造费用 208.58 6.96% 

铝加工 

直接材料及动力 42,756.63  87.26% 直接材料及动力 35,655.97  84.12% 

直接人工 2,209.72  4.51% 直接人工 2,537.19  5.99% 

制造费用 4,029.98  8.23% 制造费用 4,195.42  9.90% 

2022 年末及 2021 年末在产品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产品 
2022 年末在产品 2021 年末在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金额 占比 成本构成项目 金额 占比 

电解铝 直接材料及动力 57,676.50  90.20% 直接材料及动力  40,574.82  92.63% 



直接人工 2,667.39  4.17% 直接人工  1,426.35  3.26% 

制造费用 3,601.99  5.63% 制造费用  1,802.90  4.12% 

铝加工 

直接材料及动力 42,756.63  87.26% 直接材料及动力  48,331.86  92.51% 

直接人工 2,209.72  4.51% 直接人工  1,057.37  2.02% 

制造费用 4,029.98  8.23% 制造费用  2,854.26  5.46% 

本期在产品直接人工占比上升主要为报告期内员工工资水平较上年同期有

所提高，另外铝精深加工生产人员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制造费用占比上升

主要为本期维护费用增加所致。 

4、发出商品情况： 

公司铝精深加工产品国内销售为收到对方确认单确认收入，出口销售在取得

出口发运提单时确认收入，公司发出商品绝大部分为出口销售产品。截至2022年

12月31日高精铝材公司销售冷轧卷1.004万吨，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因此在发

出商品科目核算，金额2.13亿元。截止2023年3月末，该部分商品已按照合同约定

条款全部确认收入，无异常情况。 

5、存货盘点情况： 

公司制定了存货盘点相关管理制度。公司存货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

品、发出商品、委托加工物资；盘点分为月度、半年度、年度盘点。盘点时，公

司下发盘点工作通知，制定盘点工作指引，成立盘点工作小组，各单位负责人作

为盘点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盘点工作，盘点方法为： 

（1）盘点前编制存货放置区域平面图和存货盘点表。 

（2）为保证所盘点存货数量的准确，盘点开始至盘点结束，各仓库、生产

线的存货应尽可能减少流动。如有特殊情况必须移动货物，应在存货盘点表上列

明, 并经盘点负责人签字同意。 

（3）盘点人员应按存货物理形状、状态、堆放形式等特点分别采用点数或

测量等方式进行盘点，一人盘点，另一人负责记录。 

（4）盘点时应检查实盘数量与仓库记录是否一致，如果存在差异，应编制

存货盘点差异表，经盘点相关人员签字后，2日内上报公司财务部，经批准后进

行账务处理。2022年度公司存货盘点结果账实相符。 

公司发出商品中在途部分由汽车运输，通过物流监控系统实时掌握运输行程，

货物运输到港口后物流司机与出口货代进行交接，货代再进行装箱，并将装箱信

息反馈给公司，公司随时查询货物数量和状态，货物报关后货代将报关单据转交



公司。 

五、关于无形资产。年报显示，公司在2022年12月非同一控制下收购四川中

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而将其子公司广元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

表，并确认无形资产电解铝产能指标10.84亿，根据会计政策该无形资产摊销年

限为30年。请公司：（1）结合同行业对于电解铝产能指标的摊销政策，说明上

述摊销政策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2）结合公司其他电解铝产能指标情况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说明公司未将其确认相应无形资产的原因及合规性，公司对

于该事项是否采取一致的会计政策。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1、同行业上市公司关于电解铝产能指标的摊销政策如下： 

（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1600）2022年年度报告“五、重

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18.无形资产”中显示“其他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外购的电解

铝生产指标，本集团自第三方采购电解铝指标用于新建的电解的生产线、电解铝

指标不存在确定的法定或者规定使用年限，相关生产线达到使用寿命后，其可回

收价值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因此，电解铝指标以取得的成本作为初始入账成本，

在生产线预期使用年限内按直线法摊销，并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迹象评估。” 

（2）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807）2022年度报告中“五、重

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0、无形资产”中显示：“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采矿

权、探矿权、非专利技术和电解铝产能指标及其他等，以成本计量。电解铝产能

指标按预计受益年限平均摊销。” 

公司2022年度合并四川中孚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元高精铝材后，对于取得的

电解铝产能指标按照主要生产设备使用年限摊销，摊销政策与同行业一致。 

2、电解铝产能指标确认依据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第三条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

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符合无形资产定义中的可辨认性标准：（一）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

并能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

或者交换。（二）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

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第四条规定“无形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才能予以确认：（一）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



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中购买方取得的无形资产应以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而且合并中确

认的无形资产并不仅限于被购买方原已确认的无形资产，只要该无形资产的公

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购买方就应在购买日将其独立于商誉确认为一项无形资

产。 

2022 年 12 月公司收购四川科技 100%股权，其下属子公司广元高精铝材成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合并对价分摊所涉

及的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 B00091 号），识别出合并报表应反映电解

铝产能指标价值为 10.84 亿元。电解铝产能指标有作价依据，并能准确计量，因

此公司将其做为无形资产核算。 

经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2019年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购买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司电解铝产能指标后，2019年

度报告中显示期初电解铝生产指标金额为0元，说明云南铝业前期自身拥有的电

解铝生产指标并未做为无形资产核算，本期新增电解铝生产指标8.26亿元，均为

当期购买取得。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孚铝业和广元林丰铝电的电解铝产能指标均为自有，非资

金交易形成的，因此未记入无形资产科目，故公司对电解铝产能指标处理也不存

在不一致情况。 

六、关于关联交易。年报显示，公司向广元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巩义瑶

岭煤业有限公司、巩义市燃气有限公司关联采购合计发生额7.83亿元，同比增加

7.38亿元。此外，公司还向广元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关联销售10.7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各关联采购/销售具体内容，各商品单价以及定

价方式等，结合相关商品市场价格或非关联方采购/销售价格，进一步说明相关

采购/销售价格是否公允及依据；（2）结合上述关联交易情况，补充说明同类交

易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分别采用的具体结算政策及信用政策。如相关政策存在明

显不一致的，请说明理由及合理性；（3）结合相关业务开展情况，本期及上期

关联采购金额大幅变动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采购金额大幅上



升的原因及必要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一）公司与广元高精铝材之间的交易 

2022 年度，公司持有广元高精铝材 15.93%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

孚铝业有限公司持有广元高精铝材 32.56%的股权，广元高精铝材为公司的联营

企业。公司与其主要为原材料销售和铝锭采购业务，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行情确

定，货款按月结算，结算政策及信用政策与非关联方一致。 

1、采购业务 

2022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采购广元高精铝材总额 4.5亿较去年同期增加 4.39

亿，主要原因为 2022 年 8 月子公司广元林丰受限电影响停产，致其全产产量下

降，同时为维护广元林丰外售客户，公司减少了对广元林丰铝锭的采购量，增加

了对广元高精铝材铝锭的采购量，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生产铝精深加工产品需要大量铝锭，本部电解铝已不能满足用铝

需求，为符合国家“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要求，因此公司从广元高精铝材采购部

分铝锭。2022 年公司采购广元高精铝材铝锭 1.90 万吨，交易金额 3.69 亿，平均

不含税单价 19,440.81 元/吨，较同期上海有色网电解铝不含税单价 19,636.04 元/

吨低 195.23 元/吨。 

2022 年 9 月-11 月下属子公司广元林丰铝电电解槽启动过程中，采购广元高

精铝材铝液 0.37 万吨，交易金额 0.60 亿，平均不含税单价 16,437.93 元/吨，较

同期上海有色网电解铝不含税单价 16,432.82 元/吨高 5.11 元/吨。 

（2）2022 年 3 月-4 月，由于下属子公司广元林丰铝电生产所需氧化铝未能

及时到货，因此广元林丰铝电采购广元高精铝材氧化铝 0.66 万吨，交易金额 0.20

亿，平均不含税单价 2,981.49 元/吨，扣除运费后平均不含税单价为 2,839.90 元/

吨，较贵州地区同期三网不含税均价高 99.25 元/吨，主要原因为广元高精铝材采

购价格在网价基础上略有上浮。 

2、销售业务 

2022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销售广元高精铝材总额 10.70 亿，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国内氧化铝供应商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具有采购优势，因此公司

购买部分氧化铝销售给广元高精铝材。2022 年公司销售广元高精铝材氧化铝

18.39 万吨，交易金额 4.98 亿，平均不含税单价 2,705.07 元/吨，扣除运费后平均



不含税单价 2,661.39 元/吨较贵州地区三网不含税均价 2,586.71 元/吨高 74.68 元/

吨，主要原因为公司采购价格在网价基础上略有上浮。 

（2）由于广元地区没有阳极碳块生产厂家，电解铝生产所需阳极碳块需要从

河南、山东等地购买。2022 年下属子公司中孚炭素销售广元高精铝材阳极碳块

5.4 万吨，交易金额 3.38 亿,平均不含税单价 6,262.01 元/吨，扣除运费后不含税

单价 6,069.52 元/吨较百川盈孚网同期不含税单价 5,862.83 元/吨高 206.69 元/吨，

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广元高精铝材为保证原铝生产质量，需要采购优质碳块做为生

产保障，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孚炭素为保证广元高精铝材所需炭块质量要求，采取

多样措施提升产品质量，生产的阳极碳块一级品率达到 87%，高于同行业平均水

平；另一方面为 2022 年 1-3 月阳极碳块价格较 2022 年 4-12 月均价低 1,762.05

元/吨，但由于中孚炭素生产量较低，造成对广元高精铝材所需碳块阶段性供应

量减少，采购比例仅占全年 15.72%。 

（3）2022 年 1-7 月，广元高精铝材未全面达产，因需向其下游客户交货，故

广元高精铝材向公司下属子公司广元林丰铝电采购铝锭 1.2 万吨，交易金额 2.23

亿，平均不含税单价 18,558.06 元/吨较同期上海有色网电解铝不含税单价

18,536.90 元/吨高 21.16 元/吨。 

（4）2022 年公司销售广元高精铝材其他材料 0.12 亿元。 

（二）与巩义瑶岭煤业有限公司的交易 

公司子公司中孚电力持有河南永联煤业有限公司 45%的股权，河南永联煤

业有限公司持有巩义瑶岭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瑶岭煤业”）65%的股权，瑶

岭煤业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与其主要为购煤业务，购煤价格均按照市场价格

确定，货款按月结算，结算政策及信用政策与非关联方一致。 

2022 年，公司采购瑶岭煤业原煤 33.15 万吨，交易金额 1.45 亿，平均不含

税单价 438.31 元/吨，主要为煤炭采购价格依据发热量水平确定，2022 年瑶岭煤

业供应的原煤平均发热量仅 3,290 大卡，因此煤价较低。 

2022 年公司下属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为提升经济效益，提高配煤

掺烧比例，加大本地低发热量原煤采购量，因此对瑶岭煤业的采购量较上年同期

增加。 

（三）公司与巩义市燃气有限公司的交易 



巩义市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巩义燃气”）为巩义市规模较大的天然气供

应单位，巩义地区天然气供应按照区域划分，公司铝精深加工产品、阳极碳块等

生产过程需要使用大量天然气，且均在巩义燃气供气区域内。巩义燃气能够为公

司保证提供稳定气源，用气价格参照巩义市人民政府及有关物价部门备案的天然

气价格标准执行，货款按月结算，结算政策及信用政策与非关联方一致。 

2022 年 4 月-12 月，公司采购巩义燃气天然气 4,548.68 万方，交易金额 1.88

亿，平均不含税单价 4.14 元/方，较 2022 年同期全国天然气市场平均不含税 4.22

元/方无明显差异。 

2022 年关联交易金额大幅增加主要为巩义燃气的控股股东河南怡诚创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自 2022 年 4 月起成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因此巩义

燃气成为公司关联方，本期关联方交易额为 2022 年 4 月至 12 月数据，2021 年

至 2022 年 3 月公司与巩义燃气的交易不属于关联方交易。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